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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文章来源：国资委产权管理局　　发布时间：2008-04-11

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为加强对中央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中央企业债券发行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特制定《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并及时反映工作中有关情况和问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八年四月三日 

　　　　　　　　　　　　　　  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的监督管理，规

范中央企业债券发行行为，防范和控制企业债务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企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中长期债券(以下统称债券)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本办法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中央企业发行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债券，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中央企业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

　　第三条 中央企业应当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有关债券发行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制度。 

　　中央企业发行债券或为其他企业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应当符合国资委有关风险控制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中央企业应当按照突出主业发展的原则，做好债券发行事项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宏观经济环境、债券市场环境、企业所处行业状况、同行业企业近期债券发行情况；

　　（二）企业产权结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本企业已发行债券情况；

　　（三）筹集资金的规模、用途和效益预测，发行债券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风险控制机制和流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应对方案。

　　第五条 中央企业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制订债券发行方案。国有独资企业的债券发行方案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并形成书面意

见；公司制企业的债券发行方案由董事会负责制订。

　　第六条 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发行债券，由国资委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向国资委报送下列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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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债券发行申请；

　　（二）债券发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债券发行方案(国有独资企业同时附送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意见)； 

　　（四）企业章程及产权登记证；

　　（五）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

　　（六）国资委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中央企业中的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的发行债券，由其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在召开股东会（股东大会）

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债券发行方案及相关材料报送包括国资委在内的全体股东，国

资委出具意见后，由其股东代表在股东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并及时将审议情况报告国资委。

　　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向国资委报送的文件资料比照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国资委根据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主要从企业主业发展资金需求、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资产负债水平、

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对中央企业债券发行事项进行审核，并作出决定或出具意见。

　　第九条 国资委作出同意发行债券的决定、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同意发行债券的决议后，中央企业按规定向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报送发行债券的申请。

　　第十条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企业债券发行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5日内，中央企业应将有关情况报告国资委。 

　　中央企业应当在债券发行工作结束15日内及兑付工作结束15日内，将发行情况、兑付情况书面报告国资委。 

　　债券存续期内，发生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实现其债权的重大事项时，中央企业应当及时向国资委报告。

　　第十一条 中央企业发行债券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的，国资委将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

定，追究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中央企业应当根据本办法精神，制订各级子企业的债券发行事项管理工作规范。 

　　第十三条 国资委建立中央企业债券发行情况统计报告制度，中央企业应将本企业及各级子企业已发行债券、还本付息等情况随

同年度决算一并报国资委。

打印  关闭窗口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918


